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人事代理计分核定办法

本办法适用于核定档案工资计分，该办法是将工作年限、学历、职称、获奖情况等项目设定不同分数，根据个人情况，逐项计算个人所得分数，最后合计得分为个人总分。
1、工作年限计分
来院工作满3年计2分，此后每增加一年加0.2分（来院不到一年的，超过6个月按一年算，不够6个月的不计分）。工作间断的扣除间断工作年限（超过6个月按1年算）。来院工作满10年的另外增加0.5分，来院工作满15年的另外增加1分，来院工作满20年的另外增加2分。
2、学历计分
全日制统招本科学历4分，具有国家承认的非全日制本科学历3分，全日制大专学历2.5分，国家承认的非全日制大专学历1.5分。全日制统招中专学历计0.5分，国家承认的非全日制中专学历计0.25分。
3、专业技术职务计分
获初级士级职称的计1分，初级师级职称的计2分，中级职称的计3 分。
4、奖励计分
（1）参加系统级专业技能比赛获得个人一二三等奖名次的，分别加3分、2分、1分。获系统级优秀护士（医师）称号的加3分。
（2）参加市级专业技能比赛获得个人一二三等奖名次的，分别加4分、3分、2分，优胜奖1分。获市级优秀护士（医师）称号的加4分。
（3）参加省级级专业技能比赛获得个人一二三等奖名次的，分别加5分、4分、3分，优胜奖2分。获省级优秀护士（医师）称号的加5分。
（4）获院十佳护士称号的每一次计1分。
（5）获院医德医风标兵称号的每一次计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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